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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刘淑华被
非法判刑三年 

近期得知，吉林省吉林市法

轮功学员刘淑华被非法判刑三

年，大约在 5 月份，被送往吉林

省长春女子监狱迫害。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法特镇的
李丙库被非法拘留 15 天 

舒兰法特镇的李丙库被非法

拘留 15 天，现已回到家中。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法
轮功学员邰丽娟被绑架 

5 月 27 日获悉，舒兰市吉舒

法轮功学员邰丽娟大约 5 月 15 日

前后被绑架，详情待查。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
旭东一家被绑架迫害 

5 月 4 日，被绑架构陷的吉林

市 78 岁法轮功学员赵旭东已于近

日从吉林市看守所回家，其子法

轮功学员赵国兴是 5 月 5 日回家

的，其女法轮功学员赵国坤是 5

月 17 日回家的。◇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吉

林省报道）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九

日，吉林市江南派出所警察骚扰被

“取保候审”在家的郑薇女士，让

她签“传唤证”和所谓询问记录，

目的是继续构陷郑薇至法院。当时

郑薇拒绝签字，警察即威胁恐吓

她。目前，郑薇走路困难，身体状

况堪忧。 

郑薇今年五十九岁，吉林省吉

林市法轮功学员。从一九九九年七

月二十日开始，中共编造谎言、污

蔑、诽谤法轮功，欺骗民众。郑薇

为了揭露谎言，告诉民众法轮大法

好，曾两次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大

法说公道话。因此，她曾遭受中共

黑窝各种折磨，曾被非法关押北京

朝阳拘留所、吉林市拘留所、吉林

市第三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两

年。期间，她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非

人折磨。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下午，

郑薇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江

南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抢走电

脑、打印机、刻录塔各一台，并抢

走法轮功所有书籍以及十多张真相

资料。后来她被“取保候审”而回

家。 

然而，郑薇被“取保候审”回

家之后，江南派出所警察对她的构

陷并没有停止。派出所警察多次骚

扰她，以有漏签的（非法搜出的东

西）为名，让郑薇配合签字，还照

了像。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江

南派出所警察再次骚扰郑薇，让她

签“传唤证”和所谓询问记录，目

的是向检察院继续构陷她。当时她

拒绝签字，警察即威胁恐吓她。 

曾遭看守所和劳教所酷刑迫害 
郑薇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曾惨遭

迫害，曾经被黑嘴子劳教所迫害得

从小腿到脚麻木，末梢神经，如手

指尖、舌头尖麻木，视力急剧下

降，怕光；脚麻木到用烫手的开水

烫都没有知觉。 

下面是郑微女士在二零零六年

讲述的她惨遭迫害的事实： 

（1）遭多个看守所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为了给法

轮功说句公道话，我踏上了去北京

上访的路上，可是到磐石火车站，

就被磐石公安局劫持（有人告

密），将我送回吉林市，并被非法

拘留十五天，关在吉林市拘留所。

非法拘留期间，我被强行交饭费一

百五十元。在拘留所里，整天坐板

（就是盘腿，上身直立着坐在硬铺

上），我还经常因为炼功而遭到女

警察（姓朴）的谩骂。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我再次进

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我亲眼目

睹警察用警棍殴打大法弟子，并开

出清洁车将地上的血迹擦干。 

后来，我因用发传单的方式向

周围的人讲真相，而被北京复兴门

派出所绑架，收走了身上的一百五

十多元钱，之后，又把我送到北京

朝阳拘留所非法拘留。在此期间，

因绝食抗议，我被朝阳拘留所男警

察（别人好象叫他“马主任”）指

挥男刑事犯将门卸下，强行把我绑

在门板上，并强行输液，并用穿着

皮鞋的脚，使劲儿踩我的脸。 

十多天后，我被当时吉林驻京

办事处的两个男警接走。三天后，

由长春路派出所警察倪志刚、王某

和街道书记（女）将我非法押送回

吉林市，并于当日非法送入吉林市

第三看守所。在此期（见下页）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

中，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政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试着想想，如果您一身重

病炼法轮功就好，不炼就恢复

原状，政府不让您炼，您炼还

是不炼呢？其实这场打压，完全

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所

搞的一场人权迫害、信仰迫害。 

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X 

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

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

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

民的基本权利。◇ 

 

法轮功在中国 
一直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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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间，我绝食抗议对我的

非法关押，被看守所的警察强行灌

食，在玉米面里加了许多的盐，将

鼻子用手掐住，因无法呼吸，只好

用嘴呼吸，他们就乘机用注射器往

我嘴里射。因我反抗，便叫来四、

五个男刑事犯人将我的手脚按住。

后因灌食导致嘴、牙床子全都被玉

米面里的盐卤坏了，并发烧。 

（2）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

酷刑 

之后，我被非法劳教两年。二

零零零年十二月，长春路派出所警

察张某等一伙四、五个人把我送进

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刚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登记

处，因我拒绝签劳动教养的票子，

被黑嘴子一女警察大声训斥，并恶

狠狠地当着送我的那些警察的面

说：“不写是吧，打死你，死了，

你家属都不知道！” 

我被分到六大队，首先让我写

认罪认错，只要不写，就把我叫到

管教室，进去就打。当时此大队的

刘大队长（女）用手扇我十多个耳

光，（她打人的动作非常熟练）而

且同时用尖刻的语言骂人，而朱大

队长（女）用电棍电。 

因我在的那屋离管教室近，所

以每天都能听到电棍电人的声音，

从早到晚几乎不停，因为那时正是

大法弟子上京证实法的高峰期，每

天都有大量的大法弟子被送往这

里，多的时候一天就有二百多人。 

后来，我被下放到一大队三小

队，因坚持信仰，被三小队恶警王

蕾、指导员李影（直接参与人）迫

害，用电棍电，并罚站（立正站

着）。她们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叫

护廊（协助狱警维持秩序的犯人，

平时站在走廊上）把我叫到管教

室，拿电棍电。中午吃饭，我就回

去。吃完饭，我就得立正站着，说

是让我反省。下午她们上班，我再

到管教室接着被电，直到她们下

班，我再回去。吃完晚饭，我接着

站着，并派人看着我，站到半夜十

二点。接连好几天这样后，我的手

脚都肿了。 

后来，我拒绝并以绝食方式抗

拒“转化”，被她们强行野蛮灌

食，她们先用开口器强行把我的嘴

支开，卫生所所长郭某用胶皮管从

鼻孔插入胃里，而这个胶皮管并不

往里输送流食，而是不停地机械地

来回抽动。这个鼻孔插完了，拔出

来再插另一个鼻孔，再来回抽动。 

郭某拿个板凳坐在我身边，一

边给我插管，还一边不停地用脚狠

狠地踩我的手，然后由恶警苏桂英

端碗，从嘴里灌流食。胶皮管在胃

里不停地搅拌，灌进去的食物引起

呕吐。郭某说灌食两个小时，还不

停地告诉我时间。正好两个小时，

她们停止了。恶警郭某累得都站不

起来了，让一警察把她拉了起来。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由于我坚

持信仰，被加期八个多月。两年零

八个多月的劳教迫害，使我的身心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时劳教所里

每天都加班加点的生产，开始由早

晨四点到半夜十二点，中午不休

息。后虽有改变，也得十七、八个

小时。管教室里经常不时传出电棍

的声音，和恶警们的狂叫，使人长

期处于恐惧，紧张状态。 

我的头发都白了，由于干活时

几乎都是坐着（坐塑料凳，很小，

坐上去，都得蜷个身子），除了上

厕所和吃饭外，几乎天天都是坐着

干活，屁股都磨出了一层硬皮，腿

和脚已不适应长时间的站立和行

走，从小腿到脚已麻木，末梢神经

如手指尖、舌头尖已开始麻木，视

力急剧下降，怕光，脚麻木到用烫

手的开水烫都没有知觉。 

回到家中时，身体的创伤给我

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我离婚带一

女孩，正上学，小孩的父亲不给抚

养费，没有一技之长的我全靠力气

吃饭，而我的身体又被劳教所迫害

成了这个样子，至今（注：时年二

零零六年）双脚还没完全恢复。 

如今，郑薇因坚持信仰真善

忍，再遭江南派出所警察传唤和构

陷，身体再次出现走路困难，身体

堪忧。◇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以下仅举几例。 

 

院认为...... 
婚后精神病多

次复发......

曾因精神病发

作杀害自己的

父亲。”而法

轮功要求，精

神病人及有精

神病史的人不

■利用精神病人构陷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

安收因精神病复发，杀死其父母一

事件被中共谎称为王因“练法轮

功”所为。而在王与尹彦菊离婚的

判决书（右图）上写得明白:“本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能修炼法轮功。这 个案例却被中

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栽赃到

法轮功头上。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